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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清代自乾嘉時期由惠棟確立「漢學」，清儒相繼致力於輯述漢儒古訓，藉

以解釋經傳，於是「古義」成為表徵「漢學」典範的一種解釋類型。依漢儒

舊注以演述新疏，區別於十三經注疏而另撰新注疏，這可說是清代經學的主

流趨勢，其實即始於「古義」之作。而且，依章炳麟、錢穆等學者考察，「漢

學」的學術典範不僅侷限於左氏學或穀梁學，對於凌曙、陳立之公羊著述亦

有不可忽略的影響，甚至莊述祖、魏源、龔自珍等常州學者，也未脫由訓詁

而典章制度而探索微言大義的通經進路。當然，異同何在，須實事求是，仔

細較論。本研究計畫以考察惠棟「漢學」典範影響下的《春秋》學，此一學

術脈絡大抵以惠氏之三傳古義為起點，經眾多學者前後相繼，撰著一系列輯

述漢儒古義之作，最後結集之三傳新疏成為最具代表性的結晶。尋繹這樣的

學術脈絡，三傳新疏雖成於劉文淇、陳立或鍾文烝諸家之手，亦可說是清儒

集體努力的成績。此項成績不僅代表清代之學，更是上溯漢儒《春秋》學的

重要基礎。從宏觀的角度，考察由古義到新注疏的發展脈絡，並以「漢學」

為中心觀點，關注經解的解釋類型，整體地考察《春秋》三傳之學的流變與

異同，這樣的研究策略，可以與專書專家之研究互補，而為論述清代群經新

注疏之新方向。 

本研究計畫將分兩期進行，92 年度先針對《左傳》進行研究，考察清代



《左傳》學在「漢學」典範下，由古義至新疏的發展脈絡。至於《公羊傳》

與《穀梁傳》將在 93 年度執行（已申請在案）。 

 
關鍵詞： 

1.左傳學 

2.漢學 

3.古義 

4.新注疏 

 

 

二、緣由與目的 
清代經學復興，而「漢學」盛行，此一學術門徑無疑會聚了可觀的成果，

《皇清經解》正、續編特其犖犖大者。依循《左傳》學的發展脈絡，關注清

儒如何以漢糾杜而對杜注、孔疏及漢儒舊注有一番整理和辨析，深入梳理相

關的著述，不僅能更清晰明確地認識清代經學，也是研究漢唐注疏的重要憑

藉。 

唯其「以漢糾杜」是清代《左傳》學的重要發展方向，而惠棟正是確立

清代「漢學」的代表人物，所以本人先致力於惠棟之學，先後發表了＜「經

之義存乎訓」──惠棟經學管窺＞及＜惠棟的《春秋》學＞1兩篇論文，不僅

梳理惠棟的解釋觀念，辨析惠學並非專固而不分是非，論述「古義」的解釋

類型，及其在撰作「新注疏」方面的開路之功。由「漢學」之別樹一幟，而

後有漢、宋之爭，以及漢、宋兼采之論，陳澧就是主張漢、宋兼采的代表人

物之一，本人在＜經及其解釋──陳澧的經學觀＞這篇論文中，藉由陳澧的

思考，略見「漢學」的侷限與流弊2。這三篇論文還相互呼應，指陳：不論是

典型的「漢學」家如惠棟，還是「漢宋兼采」者如陳澧，清儒考據還是寓有

現實的關懷，凡此，對於清儒的解釋觀念，尤其「漢學」的內涵，有一番平

實中肯的論說。本專題計畫即以上述研究為基礎，依準此一「漢學」界說，

考察惠棟以降以迄劉文淇一家《疏證》之學，當能掌握清代《左傳》學發展

的主流趨勢。 

                                                 
1 ＜「經之義存乎訓」的解釋觀念──惠棟經學管窺＞，收入林慶彰、張壽安

主編，《乾嘉學者的義理學》(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 年)，

頁 281-318。又＜惠棟的《春秋》學＞，《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57 期(2002 年

11 月)，頁 99-140。 
2 ＜經及其解釋──陳澧的經學觀＞，《中國哲學》第 24 輯(2002 年)，頁 642-680。 



梁啟超考察清代的學術，認為清儒「最有功於經學者，則諸經殆皆有新

疏」，甚至說諸經新疏「真算得清朝經學的結晶體了」3。這樣，研究清代經學，

必不能忽略諸經新疏。就《左傳》而言，劉氏《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一書

即代表清人新疏的里程碑，由劉文淇草創體例、彙纂長編；繼之以劉毓崧、

劉壽曾等人賡續撰述，可惜並未完成，僅至襄公五年而止；傳至劉師培時，

已經四代之手，仍然沒有完成。劉氏之後，吳靜安續自襄六年，迄哀廿七年

止，撰成《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續》，可惜迄今未能正式印行。劉氏《疏證》

的原稿及清抄本（副本）目前收藏於上海圖書館，最近《續修四庫全書》據

其清抄副本影印，另外，一九五九曾據上述兩種稿本點校出版。吳氏《疏證

續》則收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圖書館。 

劉氏《疏證》其實是繼承惠棟《左傳補注》以來之舊轍，由輯存漢儒舊

注的「古義」，復加以疏證解說，而成為有意取代杜注、孔疏之新注疏。如劉

師培所言：「惠棟(《左傳補注》)、沈彤(《春秋左傳小疏》)、洪亮吉(《左傳

詁》)、馬宗璉（《左傳補注》）、梁履繩（《左傳補釋》），咸糾正杜注；引伸賈、

服之緒言，以李貽德《賈服古注輯述》為最備；至先祖孟瞻公作《左傳舊注

正義》，始集眾說之大成。」4 劉師培尚未明確指出此一脈絡與惠棟「漢學」

的淵源，而沈玉成《春秋左傳學史稿》雖論及諸家著述5，同樣未掌握並呈現

從惠棟到劉文淇一路以「漢學」典範相貫串的發展脈絡。從「古義」到撰述

新注疏的學術工程，其實受惠棟「漢學」解釋典範之啟發，經過諸多學者集

體努力，至劉氏《疏證》而集大成。此一脈絡，可說是表徵清代《左傳》學

成績的主軸；不僅如此，清儒以漢糾杜，深入考察這些《左傳》古義或新注

疏，也有助於將來進一步探討漢儒之《左傳》學，甚至於南北朝隋唐時期一

系列申服難杜的著作。此項研究計畫於《左傳》學史的重要性，可見一斑。 

本年度計畫，以清代「漢學」典範下的《左傳》學為主，主要考察惠棟

《補註》以來，包括洪亮吉《左傳詁》、李貽德《春秋左傳賈服注輯述》、沈

欽韓《春秋左氏傳補注》等等，一系列經解著作前後相續，直至劉氏《疏證》

為清代新疏的立下里程碑。從惠氏《補註》至劉氏《疏證》，代表了清代《左

傳》學的主流趨勢，而由輯存「古義」進而據以撰述新疏，實為一個學術群

體的延續性研究6。整體考察，方能中肯論述清代《左傳》學以漢糾杜的發展

                                                 
3 梁啟超：《清代學術概論》(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年臺二版)，頁 81-82；

又氏著：《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臺北：華正書局，1984 年)，頁 215-225。 
4 劉師培：《經學教科書》(1936 寧武南氏校印劉申叔先生遺書本)第三十三課，

第一冊，頁二四上～下。 
5 沈玉成：《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年)，頁 306-328。 
6 說參艾爾曼著、趙剛譯，《從理學到樸學》，頁 141-146。 



與成果。 

 

 

三、討論與結果 
清乾嘉時期經學的「漢學」轉向，惠棟無疑是關鍵性的代表人物。他確

立「漢學」、「宋學」的區分，建立新的學術典範。《九經古義．述首》明白揭櫫

「經之義存乎訓」的解釋觀念，最能表徵惠氏的經學宗旨。依準此一宗旨，致

力於輯述漢儒古訓，藉此古訓以解釋經傳，這樣的「古義」成為表徵「漢學」

典範的一種解釋類型。清代經學的一大成就，厥為依循漢儒舊注以演述新疏，

區別於十三經注疏而取代之，這其實是由「古義」啟動而逐步推展的學術成果。 

 

（一）奠基──惠棟《春秋左傳補註》 

惠棟的《左傳》學著當推《春秋左傳補註》，同屬「古義」的解釋類型。

唯其解釋以「述」為主，鮮少積極發揮己見，故本論文由探析惠氏經解的解

釋類型入手，作為揭示其學術底蘊的研究策略。《補註》或曰四卷，或曰六卷，

《四庫全書總目》以為原分四卷，刊後又增補，始分六卷，然而，據今藏於

上海圖書館之四卷本《補註》，六卷本之資料已在此稿本中，卷數不同，並非

刊行後又有增補。丁祖蔭＜跋＞謂此本為「定宇先生手稿」，並曰： 

原係四卷，後分六卷。清稿首頁附有「可分六卷，請孔兄(當指顨軒)
酌定。」之語可證。《四庫提要》乃云：「《九經古義》，刊本目作四卷，

此本實六卷，後又有所增益。」不知此書以頁數多寡分卷，四卷、六

卷均在草稿之時，非成書後再足成六卷者。以《經解》本對勘，首尾

完具，簽補各條亦多采入。7 

如昭二十年「賓將掫」條，以為杜子春「以趣為掫，必有據依」，此條資料已

見於此四卷本。又如哀廿五年《傳》：「褚師聲韈而登席」，此條注文稿本係增

注於天頭，稿本引「閻百詩曰」，自「壬子」至「此一段可以正杜注，補孔疏，

為劉炫、趙汸所未及」，詳錄閻若璩之說，六卷本已錄為正文，在第六卷，而

又經刪改而詳引《燕禮》、《鄭志》，並引宣二年《傳》服虔注「趙盾徒跣而下

走」，佐證古代燕飲解韈之禮。卷首＜序＞文「杜氏解經頗違誤」以下刪去數

行，原稿有下列一段文字： 

值典籍散亡之後，先儒舊說莫可得聞，漢末高君為《戰國策》、《呂覽》、

《淮南》二［當為三］書訓解，其言多有與左氏相發明者，因刺取其

                                                 
7 丁氏＜跋＞語，見《春秋左傳補註》卷首，上海圖書館藏書。 



說，附以漢儒諸經訓詁，及《說文》、諸子百家之說，集為《補注》

四卷，用以廣異聞，袪俗說，於古今文之同異者，尤悉心焉。8 

然則惠氏撰述此書，原意似以採取高誘三書之注為主，並謂「集為《補注》

四卷」；後來，改定為六卷本，上面一段文字已刪去。可見惠棟不僅陸續將簽

補各條采入，而且撰為六卷本時又有所刪改訂補，除高誘注、《說文》、諸子

百家之說外，已引錄不少賈逵、服虔舊注，並注意鄭玄之說，凡此，均為清

儒輯述古義，進而撰寫新疏，立下標竿，指引出一條新的方向。 

惠氏《補註》之撰述方式，「純采先儒之說，末乃下以己意，令讀者

可以考得失而審異同」，宗漢儒之舊注，並強調註明其姓氏名號，意

在針砭杜預「根本前修而不著其說」的陋習。書中輯述許多賈逵、服

虔之舊注古訓9，或用以揭示「杜元凱根本賈、服」、「大校同于賈、服」
10，如僖十二年《左傳》之「若節春秋」，指「杜從賈逵，訓節為時」
11，即屬此類；或對於杜氏「持論閒與諸儒相違」者，致力匡正，而

糾謬補闕的憑據，常依漢儒古訓。 

蔡孝懌《惠棟春秋左傳補註之研究》論述惠棟繼承顧炎武之遺緒，大抵包括

運用金石資料、取證廣泛，及重視漢人舊說三方面12。其中，重視漢人舊說一

項，尚有商榷餘地。首先，顧氏《左傳杜解補正．序》自述於邵、陸、傅之

書「今多取之，參以鄙見」，本人略作統計，全書引述邵寶五十一則、陸粲四

十一則、傅遜八十五則，此外，間引劉敞、王應麟、黃震等多家說法，而漢

儒古訓並不多見，如引述賈逵者僅三則、服虔慬十一則。十分明顯的，顧氏

尚未重視漢儒舊注，學者陳陳相因，每謂顧氏已開「漢學」之風，其實有待

商榷。相形之下，惠氏《補註》僅引述邵寶一則、陸粲一則、傅遜五則，至

於輯述漢儒古訓，僅就賈、服兩家而言，就高達二百餘則，尊漢之旨趣，彰

彰較著。與顧氏相較，惠棟之作固然詳於徵引，而大量徵引賈、服，特尊漢

儒，尤具學術新義。13 

大體而言，惠氏《補註》，在補正杜《注》以至於撰述新疏的學術脈絡中，

有承先啟後的地位。綜觀惠棟《春秋》學之特色，以「漢學」治經傳，不同

                                                 
8 原稿＜序＞，見《春秋左傳補註》卷首，上海圖書館藏書。 
9 據蔡孝懌《惠棟春秋左傳補註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

士論文，1998 年），《左傳補註》引述賈逵三十四則，服虔二百一十一則(頁 245)。 
10 惠棟，＜上制軍尹元長先生書＞及＜易漢學序＞，《松崖文鈔》（臺北：藝文

印書館，1970 年影《聚學軒叢書》本），卷 1，頁 17 上及頁 6 上。 
11 惠棟，《左傳補註》（臺北：藝文印書館，1962 年影《皇清經解》本），卷 353，

頁 21 下。 
12 蔡孝懌，《惠棟春秋左傳補註之研究》，頁 77-82。 
13 同註 1。 



於區分三傳門戶之下的「公羊學」或「穀梁學」，迥異今文家；相對的，也非

一味拘泥《左傳》或古文家立場，時或補證何休，溝通三傳。惠棟之《易》

學，雜糅今、古，其《春秋》學亦兼治三傳，然則所謂「漢學」，原非侷限於

「東漢古文學」。三傳「古義」不專注於書法義例，這在《春秋》學史上，顯

得獨樹一幟。誠如戴震所言：「松崖先生之為經也，欲學者事於漢經師之故訓，

以博稽三古典章制度。」典章制度在由訓詁以通經義的進程中，正式被賦予

為中介的環節。惠氏《補註》攻詰杜預最激烈者，首推「短喪」之說，隱元

年、閔二年、文十八年及昭十年都載述惠士奇之語，一再反詰譏評，指杜《注》

「諸侯諒闇之服」為「杜撰」，謂「杜預既葬稱君之說，至此而辭窮矣」，又

云「預既葬除喪之說，至此乃窮」云云14。三年之喪是儒家十分重視的禮制，

故惠氏詳錄「先世遺聞」，一書之中再三致意，極力批判，《九曜齋筆記》中

更指責「杜預創短喪之說以媚時君，《春秋》之罪人也」15 。準此而觀，所謂

「以漢糾杜的突破口」，關鍵在於禮制典章，這是清儒訂正杜《注》違誤，以

及解釋《春秋》經傳的重要方向。惠棟信古而尊漢，由「述」古而勤於輯存

許慎、鄭玄、何休、服虔等漢儒之舊注經說；又由於「漢注多舊典遺言」，於

是考索相關的典章制度，從中紬繹出尚禮的經說取向。如此說來，依禮以明

經毋寧更是以「漢學」補正魏晉注解而有所突破的關鍵，這成為清儒解釋《春

秋》經傳的一個重要方向。16 

 

（二）傳承──洪亮吉《春秋左傳詁》 

惠棟之後，弟子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已繼惠氏之後輯錄不少賈逵、服

虔之舊注；嚴蔚《春秋內傳古注輯存》更是一部輯錄漢儒古注的專書，以賈、

服為主，而擴及劉歆、鄭興、鄭眾，以及京相璠諸家，但僅有少數條案語，

鮮有疏釋發揮。嚴氏書既出之後，武進臧禮堂曾有意加以考正
17；另外，馮明

貞撰有《春秋內傳古注補輯》三卷。此外，諸如王謨、馬國翰等，均以輯佚

為主。 

                                                 
14 同前註，卷 353，頁 2 上-下及頁 16 下-17 上，又卷 354 頁 14 下，又卷 357

頁 9 下。 
15 惠棟，《九曜齋筆記》（臺北：藝文印書館，1970 年影《聚學軒叢書本》），

卷 2 頁 38 下。 
16 本節論述惠棟《左傳》學之大要，詳細辨證參見拙著：＜惠棟的《春秋》學

＞，《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57 期(2002 年 11 月)，頁 99-140。 
17 北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室藏有一部二酉齋刻本《春秋內傳古注輯存》，殆原屬

臧氏藏書，內頁有手抄標題：「春秋內傳古注輯存考正」，並署曰「臧和貴手

稿」，上冊頁一首行右側欄框外有「武進臧禮堂和貴補正」九字。 



至於梁履繩《左通補釋》、馬宗璉《春秋左傳補注》，以及洪亮吉《左傳

詁》等書，則更在輯錄漢儒古義的基礎之上，重新解釋經傳，以糾補杜《注》。

梁履繩《補釋》間或採錄惠氏《補註》，並以「服氏、賈氏注，吳江嚴蔚著《古

注輯存》，搜采最富」，故其書頗依嚴氏書採錄舊注，而「惟取合於傳義者錄

之，其已為杜所用者亦不錄」18；不過，梁氏此書，仍頗引述宋明學者之說，

與諸家稍有不同，非專依漢儒古義。此外，馬宗璉亦明言服膺惠氏之學，曰： 

賈、服之注《左傳》，猶康成之注六藝，精確不可移易矣；其地名有

京相璠為之注釋，酈道元《水經注》引之。於三家說融洽貫通，《左

傳》學思過半矣。……東吳惠先生棟，遵四代之家學，廣搜賈、服、

京君之注，援引秦漢子書為證，繼先儒之絕學，為左氏之功臣。余服

膺廿載，於惠君《補注》間有遺漏，復妄參末議焉。效子慎之作《解

誼》，家法是守；鄙沖遠之為疏證，曲說鮮通。是亦惠君所仰望於後

學者也。19  

著述的延續性十分鮮明。沈欽韓《春秋左氏傳補注》亦以駁正杜《注》、孔《疏》，

由明漢儒之說為主，＜自序＞更明確標榜： 

左氏親受指歸，故于禮之源流得失，反復致詳焉，周公、孔子治道窮

通，萃于一書。若其勸懲之旨，則婉而多風矣。20 

沈氏書除訓詁名物外．對於禮制之考述尤其留意，書中常援引《儀禮》、《禮

記》以證說經傳之義，如卷一第一及第二條引＜祭義＞即屬此類。 

這一類輯述古義以補正杜《注》之作，洪亮吉之《春秋左傳詁》十分具

有代表性，踵武惠棟，依循「漢學」，乃清代《左傳》學的又一力作。 

《左傳詁》二十卷於嘉慶七年告成，洪亮吉手繕定本，曾交由門人呂培

校錄，於嘉慶十二年撰＜序＞，付梓刊刻已是身後之事。依＜序＞所述，洪

氏撰述的動機、原則、方法以及宗旨，不外乎存古學而匡杜《注》，實乃傳承

惠氏「漢學」典範以解釋經傳。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通行已久，至清儒乃普遍不滿意杜氏之「不臻古

訓」，且常因襲前人時賢而不明言所出，這樣的見解，直接的影響來自惠棟。

針對杜《注》不臻古訓而疎於訓詁、地理，洪氏輯述搜考的對象以《左傳》

舊注為主，曰： 

                                                 
18 梁履繩，《左通補釋》（臺北：藝文印書館，1964-1965 年影《皇清經解續編》

本），卷 1，頁 5 下。 
19 馬宗璉，《春秋左傳補注》（臺北：藝文印書館，1962 年影《皇清經解》本），

卷 1277 頁 1 上。 
20 沈欽韓，《春秋左氏傳補注．自序》（臺北：藝文印書館，1964-1965 年影《皇

清經解續編》本），卷首頁 3 上。 



訓詁則以賈、許、鄭、服為主，以三家固專門，許則親問業於賈者也。

掇及《通俗文》者，服子慎之所注［著？］，與李虔所續者，截然而

兩，徐堅《初學記》等所引可證也。地理則以班固、應劭、京相璠、

司馬彪等為主，輔而晉以前輿地圖經可信者，亦酌取焉。21 

洪氏一方面輯引古訓舊說，一方面駁正杜預之失。杜《注》與古訓相異，固

然予以反駁辨正；若相同或相近，則註明其淵源，條例如下： 

卷中凡用賈、服舊注者，曰「杜取此」；用漢、魏諸儒訓詁者，曰「杜

本此」；用京相、馬彪諸人之說者，曰「杜同此」以別之。22 

分別以「杜取此」、「杜本此」或「杜同此」等條例，釐析杜《注》與漢魏諸

儒舊注古訓的關係，平實地呈現其異同所在，條理分明。古義之外，洪氏還

致力於恢復《春秋》、《左傳》的古本原貌，藉由校勘、訓詁，俾能再現其古

字古言。自杜預「分經之年，與傳相附」，經、傳編年相附的形式通行已久，

而《左傳詁》「分經為四卷，傳為十六卷，遵《漢．藝文志》例也。」23又以

《左傳》多古字古言，而杜預以來的通行本已不復原貌，清儒認為多係杜預

所改，洪氏乃依據漢、唐《石經》與《經典釋文》，以及諸書所載先儒舊說，

用以校正經傳文字，冀能恢復原典。 

此書羅列眾說，形式本身就蘊含著凸顯杜預缺失的意義，而匡正杜《注》

的積極目的，尤在於「復漢儒說經之舊」，洪氏認為，漢、魏之際，「孔門之

弟子門人一綫相承不絕如縷者，至此始斷而不克續矣」24，那麼，輯述古義的

原因非僅漢儒時代居杜預之前，更由於洪氏相信孔門相傳之義至漢猶不絕如

縷，以此為前提，回復漢儒之經說古義，根本的目的在於「存《春秋》、《左

傳》之古學」，甚至應該說是孔門相傳之經說古義。 

《左傳詁》延續「漢學」的學術脈絡，除了廣泛徵引古訓，間或引述當

代治「漢學」者之說。依初步考察，惠棟之外，還包括顧炎武、閻若璩、臧

琳、惠士奇、程瑤田、錢大昕、陳樹華、桂馥、邵晉涵、王念孫、梁履繩、

莊述祖、孔廣森及孫星衍等，大都偶爾述及而已，或逕從其說，間或補充佐

證，有時也藉以訂正其失誤。吸收當代治「漢學」者的成果，實際上還是遵

循著注重古訓典據、徵實考信的原則，同時也表現出不掩沒前人時賢之美的

學術風度。 

《左傳詁》的貢獻，首先是存古、輯古的成績。就釐析經、傳各自分卷

                                                 
21 《春秋左傳詁．序》（北京：中華書局，1987 年），頁 1-2。 
22 同前註，頁 2。 
23 同前註，頁 1。 
24 同前註，頁 1。又，洪氏撰《漢魏音》與《傳經表》，在在反映出這樣的經

學史觀，見二書之＜序＞，《洪亮吉集》（北京：中華，2001 年），頁 178、1143。 



而言，畢竟《左傳》為解釋《春秋》而作，經、傳相附利於閱讀，恢復古本

各自單行的面貌，功效不大；而且，《漢書．藝文志》著錄《春秋》古經十二

篇、《左氏傳》三十卷，而洪氏分為經四卷、傳十六卷，篇卷與漢代古本不合。

唯其如此，故清儒罕有追隨者。相形之下，洪氏運用漢、唐《石經》等板本

校正經傳文字，吸收惠棟、錢大昕、陳樹華等前人成果，對顧炎武等人之誤

失，時有糾補，成果較為可觀。李慈銘的評論以為，洪氏書「惟述前賢，罕

下己意，所詁經傳，僅得十一，蓋亦尚待增訂，非成書也。」25李氏謂《左傳

詁》尚未成書，顯然失考；至於「惟述前賢，罕下己意」，正是「古義」此一

解釋類型的特色，標榜「述而不作」，而且，洪氏仍時有辨正發明，並非純粹

輯佚。 

若就輯述賈逵、服虔及京相璠、司馬彪等舊說而言，自惠棟、錢大昕首

發緒論，嚴蔚《春秋內傳古注輯存》成書較早，已從群書中搜羅相當多筆賈、

服注，故洪亮吉在此已難有長足之突破。嚴氏書限於體例，僅僅輯佚古注，

幾乎無所申述發明，然而，由上文舉例可知，洪氏或擴大輯述範圍，或時有

補充辨正，整體表現無疑超越前者。地理方面，洪氏除輯存京相璠之外，更

廣採應劭、司馬彪之說；訓詁方面，不僅能補充申說舊注，證成賈、服，又

援引許慎《說文解字》中所引《春秋傳》與相關古訓，間或述及馬融、鄭玄、

王肅等古文家說。而且，洪氏述古之餘，還訂立「杜取此」、「杜本此」或「杜

同此」之條例，平實而有條理地揭示杜《注》與漢魏古訓舊說的淵源及異同，

較嚴蔚更進一層。沈玉成甚至認為：「在今天，最有價值的倒還不是洪氏所恢

復的古學，而是他認真揭示出的古今傳承之跡。雖然清儒早已發現了杜注與

漢魏之學的關係，但深入研究，並取得成績的，還當推洪亮吉為第一人。」26

洪亮吉平實地呈現杜《注》與漢魏舊說之關係，較之諸家「古義」只見其異，

或往往偏重摘疵詆瑕者，無疑別具特色。27 

 

（三）轉型──李貽徳《春秋左傳賈服注輯述》 

輯述賈、服注諸書之中，李貽德《春秋左傳賈服注輯述》一向受人推崇，

而且向新疏之撰作，又邁前一步。 

                                                 
25 李慈銘，《越縵堂讀書記》（瀋陽：遼寧教育出版社，2001 年），頁 88。 
26 沈玉成、劉寧，《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年），頁

317-318． 
27 以上，僅述其大要，詳細研究成果已發表於＜「漢學」著述與經世懷──洪

亮吉《春秋左傳詁》述論＞，《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1 期（2004 年 11 月），

頁 261-298。 



劉毓崧曾詳述李氏撰述此書之淵源，曰： 

先生生於乾隆癸卯，多見當時耆舊。嘉慶戊午，洪稚存太史至嘉興，

先生年甫十六，聆其緒論，即深企慕。(先生《攬青閣詩抄》卷上＜

洪稚存先生建言詩＞有「鴛水聽詩如昨日」之語，自注：「戊午歲遇

先生於馮七硯觀察橫經書舍」。卷下＜題洪稚存太史集後＞云：「龍頭

何幸返家山」，自注：「先生為吳中後七子之冠」。)甲戌、乙亥間，謁

孫淵如，通奉於江寧，事以師禮，……。故詩、古文、詞大率與孫、

洪相近，而邃於《春秋左氏》亦復相同。太史《左傳詁》一書久已傳

播，通奉《春秋集證》，亦有功經學之書，雖未刊行，而稿本已具……。

是此書緣起，實因遊通奉之門(徐＜傳＞云：「其在金陵時，孫廉使輯

漢魏之說經者，為《十三經佚注》一書，命同志諸人分任之，君著《春

秋左傳賈服注輯述》若干卷」)，而編次體裁則與太史為近。……故

此書實事求是，由古訓以通大義微言，凡《春秋》與周禮表裏，《左

傳》與《國語》、《公》、《穀》異同，賈、服兩家與經傳子史符合者，

一一溯其原委，自天文、五行、輿地、職官、名物、度數，莫不條分

縷析，疏通證明。至於杜注與賈、服相違者，正義多曲從杜說，則必

為之權衡時地，揣測事情，援古義以表微，掃浮詞以解惑，不啻發蒙

振落，摧陷廓清，洵可謂左氏之功臣。景伯、子慎有靈，必當引為知

己。此固由於天資卓塋，稽古功深，而亦因早見孫、洪，有以開先路

之導也。28 

據此，李氏著書實受孫星衍、洪亮吉之影響。李氏生前，此書尚未定稿成書，

卒後，復經劉恭晚仔細校理，始於同治五年付梓刊行。劉恭冕〈春秋左氏傳

賈服注輯述跋〉曰： 

蓋《春秋左氏經傳》自國朝以來，為此學者，若顧氏（炎武）之《杜

解補正》，沈氏（彤）之《小疏》，惠氏（棟）、馬氏（宗璉）之《補

注》，洪氏（亮吉）之《詁》，雖昌言古注，而遺略實多，又無所發明，

均未有能及此書者也。先生同時，有吳沈文起、儀徵劉孟瞻，兩先生

皆專治是經，俾古注為杜氏乾沒者，得以眾箸於世，使及見此書，當

必說服，稱為同志。29 

李氏書後出轉精，劉氏謂沈、惠、馬、洪諸家「雖昌言古注，而遺略實多」，

或無不可；至謂其「無所發明」，則抑揚太過，難稱公允；而且，沈欽韓《補

注》仍與惠棟、洪亮吉諸家類似。至於劉氏將李氏《輯述》與劉文淇《疏證》

相提並論，則饒有意義，雖然劉氏未必的意識到二書的共同點在於：由輯述

古義進一步發展為「疏」體。 

大體而言，李氏《輯述》不僅考輯賈、服舊注更加完備，而且逐條演述

證成舊注，粗具「疏」的雛形，邁向新疏之撰述。如莊廿二年《春秋》之「肆

大眚」，賈逵以為「文姜為有罪，故赦而後葬，以說臣子也。魯大赦國中罪過，

                                                 
28 劉毓崧，＜李次白先生春秋左氏傳賈服注輯述後序＞，《通義堂文集》（臺北：

藝文印書館，1970），卷 4，頁 2 下-5 上。 
29 劉恭冕，《廣經室文鈔》，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書。 



欲令文姜之過因之得除，以葬文姜。」李氏《輯述》曰： 

案：《書》「眚災肆赦」，某氏《傳》：眚，過；肆，緩也。緩即寬宥之

意。《周禮．冢人》：「凡死於兵者不入兆域」，《注》謂：「戰敗無勇，

投諸塋外以罰之。」則有罪者亦不當入兆域。故季氏之溝昭公亦此意

也。文姜與弒桓，不當合葬，大赦國中，隱使姜之罪惡亦與洗滌，然

後得入兆域，所以解說魯之臣民也。《正義》曰：「文姜出奔之日嘗稱

夫人，夫人之名未嘗有貶，何須以赦除之？」知不然者，出奔書夫人

者，魯史臣所以諱國惡也；葬文姜而先肆赦者，魯莊公所以解公議也。

文姜與弒其君，禮難合葬，莊又不忍以「絕不為親」者，割母子之愛，

曲意肆赦，使姜罪同在洗濯之列，而後葬之，魯人可無詞矣。故上文

書赦，下即書葬，以見事之有緣起也。不然，姜以前年七月薨，至十

一月當合葬矣，而必遲至此年正月始葬于肆赦之後，此為子不得已之

苦心，可概見矣。孔氏之說非也。30 

先依《尚書》偽孔《傳》及《周禮》鄭《注》疏通訓詁，申述賈氏之意；孔

穎逹《正義》反駁賈氏說，故復引《正義》，加以辨正，證明賈逵舊注，合乎

經傳之義。如此依據舊注，先訓詁字詞，復辨正異說，並疏通上下文意，已

非單純輯存古義，或補充舊注，而合乎「疏」體。 

  由惠棟《補注》，到洪亮吉諸家之傳承拓展，復經李貽徳《輯述》之

漸向「疏」體發展，此一學術趨勢終於激發劉文淇之《疏證》，薈萃當代學者

之心力結晶而總其成。 

 

（四）集大成──劉文淇之《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 

劉文淇之《疏證》，踵繼洪氏之後，撰寫新疏的意向更為鮮明。劉氏＜與

沈小宛先生書＞曰： 

洪稚存太史《左傳詁》一書，於杜氏勦襲賈、服者，條舉件繫，杜氏

已莫能掩其醜；然猶苦未全，……竊不自量，思為《左氏疏證》，取

左氏原文依次排比，先取賈、服、鄭君之注，疏通證明。凡杜氏所排

擊者，糾正之；所勦襲者，表明之；其襲用韋氏者，亦一一疏記。……

其顧、惠《補注》，及王懷祖、王伯申、焦里堂諸子說有可采，咸與

登列，皆顯其姓氏，以矯元凱、沖遠襲取之失。末乃下以己意，定其

從違。若左氏之例，異於公、穀，賈、服間以公、穀之例釋《左傳》，

是自開罅隙，與人以可攻。至《春秋釋例》一書，為杜氏臆說，更無

論矣。文淇所為《疏證》，專釋訓詁、名物、典章，而不言例；其左

氏凡例，另為一表，皆以左氏之例釋左氏，其所不知，概從闕如。31 

                                                 
30 李貽徳，《春秋左傳賈服注輯述》(臺北：藝文印書館，影《皇清經解續編》

本)，卷 4，頁 3 下。 
31 劉文淇，＜與沈小宛先生書＞，《青谿舊屋文集》（光緒 9 年刻本），卷 3 頁



劉氏《疏證》，以賈、服、鄭之舊注為主而加以疏證，是清代《左傳》新

疏的代表作。依此而所，劉氏新疏原有意「取左氏原文依次排比」；書中於杜

《注》，或糾正之，或表明其勦襲之跡；此外，舉凡訓詁或地理，廣泛吸收當

代「漢學」家如顧炎武、惠棟、王念孫、王引之、焦循等人成果，且「咸與

登列，皆顯其姓氏」。其治經方式與著書體例，大抵依循惠棟、洪亮吉以來之

途轍。又，劉毓崧《通義堂集》卷六＜先考行略＞謂此書： 

先取賈、服、鄭三君之注，疏通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

剿襲者，表明之；其沿用韋氏《國語注》者，亦一一疏記。他如《五

經異義》所載左氏說，皆本左氏先師；《說文》所引《左傳》，亦是古

文家說；《漢書‧五行志》所載劉子駿說，實左氏一家之學。又如經

疏又如經疏史注及《御覽》等書所引《左傳》注，不載姓名而與杜注

異者，亦是賈、服舊說。凡若此者皆稱「舊注」而加以疏證。32 

依漢儒舊注加以疏證，這是清儒撰述新疏的方式。 

劉文淇時，雖然長編已具，但實際完稿者儘一卷──隱公元年至四年33。

長編之中，劉文淇間或寫下案語，故隱五年以後，「文淇案」仍時時可見。又

如隱七年《疏證》云： 

五十凡乃左氏一家之學，異於公、穀，賈、服間以公、穀釋《左傳》，

是自開罅隙，與人以可攻。杜氏既尊五十凡為周公所制，而其《釋例》

又不依以為說。自創科條，支離繳繞，是杜氏之例，非左氏之例也。

今證經傳，專釋訓詁、名物、典章，而不言例；另為《五十凡例表》，

皆以左氏之例釋左氏，其所不知，概從闕如。34 

此則採錄＜與沈小宛先生書＞之意。至於引述當代學者之說，如李貽德《輯

述》刊行於同治五年，劉文淇未見其書，故＜與沈小宛先生書＞未提及李氏，

隱四年以前《疏證》亦未見徵引，自隱五年以後則常見。書中引述《輯述》

等晚出之書，殆出於後人增補，而依長編撰為定稿並作增補者，可能多出於

劉壽曾手筆。隱八年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之《疏證》甚長，詳引沈欽韓

＜先配而後祖解＞及其《補注》，末謂「其說禮意甚精，謹附著之」云云35。

參照劉毓崧＜大夫以上先廟見後成昏說上篇＞，則以為「沈氏欽韓以祖為反

告祖廟，雖較他說為長」，頗譏沈氏「游疑兩可」36。劉毓崧論述大夫以上「先

廟見後成昏」古禮，引據甚詳，自有己見，然而，隱八年之疏證，雖並參其

                                                                                                                                            
9 上-下。 
32 劉毓崧，《通義堂文集》，卷 6 頁 67 下-68 上。 
33 並參本文＜附錄：赴大陸短期研究心得報告＞。 
34 劉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 年)，頁 42。 
35 同上註，頁 46-47。 
36 劉毓崧，《通義堂文集》，卷 3 頁 2 下-9 上。 



所引之文獻資料，卻依沈氏而以為「其說禮意甚精」，可想而知，此條當非其

撰定。有專文論述尚且如此，則劉毓崧雖或參與搜集資料，而撰寫《疏證》

定稿的工作，殆非其力。劉壽曾＜先考行狀＞曰： 

先祖湛深經術，尤致力於《左氏春秋》，所著《左傳疏證》一書，長

編已具。先考思竟其業，謂「左氏是非不謬於聖人，學術最正。」因

歷采秦漢已來，發明左氏一家要誼者，咸甄錄之，擬編為《春秋左氏

傳大義》。又以先祖所著《左傳舊疏考正》,凡孔沖遠襲取劉光伯《述

議》，悉加辨正，……先考仰承遺緒，詳加討覈，為《周易》、《尚書》

舊疏考正各一卷。37 

＜行狀＞中並未提及劉毓崧整理長編，撰述《疏證》。劉師培《讀左劄記．序》

亦云： 

［孟瞻公］長編甫具，纂輯未成。伯父恭甫公賡續之，至襄公後絕筆。 

劉文淇（孟瞻）之後，撰述《疏證》的工作主要是由劉壽曾（恭甫）繼承。 

劉壽曾撰寫《五十凡例表》，即秉承先祖亦遺意。《疏證》中，間或有「文

淇案」，其後又有「壽曾案」或「壽曾謂」以為補充。如文十三年《傳》「子

家賦載＜載馳＞之四章」，《疏證》詳辨服、杜不同，並以案語總結，曰： 

文淇案：服氏章次，蓋据三家《詩》，本作＜載馳＞四章，屬＜鄘風

＞，故為此辭，後人見《毛詩》五章，故改為五，謂服氏除去首章，

殊失服意。＜都人士「行歸于周，萬民所望」，《疏》云：「襄十四年

《左傳》引此二句，服虔曰『逸詩也。』＜都人士＞首章有之，《禮

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此章。時三家列于學

官，《毛詩》不得立，故服以為逸。」是知服注《左傳》，必不用毛本

矣。38 

其次為劉壽曾之申述補充，曰： 

壽曾謂：《傳》之稱賦詩某章，皆一定之辭，杜謂四章以下顯與《傳》

異，其繆誤不待辨。大父以服氏章句用三家《詩》，注稱「五章」，為

後人所改，則唐以來無人指出。……39 

又，惠棟《左傳補註》，常藉由古訓考索周代禮制，據古訓、依典章以駁正杜

預，並解釋經傳，此一傾向影響所及，清儒治《春秋》三傳，往往注重考索

禮制，而劉文淇《疏證．注例》亦云：「釋《春秋》必以周禮明之」40。劉氏

《疏證》舊注加以疏證、據周禮闡明經傳，用以取代杜注、孔疏而撰述新注

疏，這樣的經學取向亦可謂踵武惠棟而發揚光大。如隱八年論述大夫以上昏

                                                 
37 《劉壽曾集》，頁 107-108。 
38 劉文淇，《疏證》，頁 560。 
39 同上註。 
40 劉文淇，《疏證．注例》，卷首，頁 1。 



禮「先配而後祖」之古禮即考索禮制之一例。 

 

（五）綜結 

以上，略以惠棟之奠基，洪亮吉及梁屐繩、馬宗璉、沈欽韓等之傳承，

李貽德之轉型，以及劉文淇、劉毓崧、劉壽曾三代撰寫新疏集大成之代表，

分四階段勾勒清代「漢學」典範下的《左傳》學之發展脈絡。從輯述古義加

以補充發揮，到依漢儒古注以撰述新疏，治學重點容或小有差異，短長互見，

而大要旨歸實則相通。 

以隱元年「鄭伯克段于鄢」之「鄢」為例，杜預以為「鄢」即成十六年

之「鄢陵」，屬穎川郡，江永《春秋地理考實》仍承其誤，錢大昕已注意班固

《漢書．地理志》及應劭《注》，以為「鄢」當為陳留之「傿」41，嚴蔚《古

注輯存》雖已輯佚頗豐，仍尚未採錄；至洪亮吉乃援引諸書而證成錢氏之說，

明確區分「鄢」與「鄢陵」為兩地，後來劉文淇《疏證》即採取洪氏之說42。

又如賈、服皆以共叔段之「共」為諡，而杜預謂「段出奔共，故云共叔」，對

此，洪氏針對孔穎達以「見殺出奔，無人與之為諡」非難賈、服，乃援據魯

之穆伯、晉之欒懷子二例，可見「出奔見殺，得有諡」，反駁孔氏，而「明當

以賈、服為長」43。劉氏《疏證》採錄其說，曰：「洪說是也。『大叔出奔共』，

杜注以『共』為國名，則不得以他人之國為段號矣。」44又如隱元年《左傳》

「無使滋蔓」，洪氏依《眾經音義》輯引服虔注，曰：「滋，益也；蔓，延也。

謂無使其益延長也。」45嚴蔚尚未輯存此條舊注，李氏《輯述》也同樣未引，

劉文淇《疏證》錄此，殆即參考洪氏書46。此外，李貽德輯存賈、服舊注，較

嚴、洪諸家更為詳備，而且能加以申述，已粗具「疏」體雛形；然而，賈、

服較少觸及地理，舊注所無，李氏《輯述》亦付闕如。相對的，洪氏於地理

之學，可謂專家當行，而且輯錄古訓不限於賈、服兩家，而廣引許慎、鄭玄、

                                                 
41 錢大昕，＜春秋內傳古注輯存序＞，見嚴蔚《春秋內傳古注輯存》(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年，《續修四庫全書》影清乾隆二酉齋刻本)卷首，頁 1。 
42 劉文淇，《疏證》，頁 4，並參頁 913。又，楊向奎論述洪亮吉學術，首推其

地理之學，並說洪氏以精於歷史地理，故《左傳詁》「多致力於此」、「說地理

更為所長」，舉例甚多，如隱元年之「鄢」與成十六之「鄢陵」等例，劉文淇

往往採取其說，可見洪氏書為後來劉氏撰述新疏建立良好基礎。說見楊氏，

＜洪亮吉北江學案＞，《清儒學案新編(第六卷)》，頁 95-105。 
43 洪亮吉，《春秋左傳詁》，頁 184。 
44劉文淇，《疏證》，頁 6。 
45 洪亮吉，《春秋左傳詁》，頁 185。 
46 劉文淇，《疏證》，頁 8。 



應劭、京相璠諸家，注解較為全面，這對於劉氏《疏證》亦有導揚之功。劉

氏《疏證》廣泛吸收當代學者之成果，惠棟以降治「漢學」者，如馬宗璉、

梁履繩、洪亮吉、焦循、沈欽韓、李貽德、臧壽恭、丁晏等人之著述固時加

徵引，間或予以辨正，其他如顧炎武、閰若璩、王念孫、錢大昕、劉恭冕諸

家之說，也間或參酌引述，在訓詁字詞、名物和典章禮制等方面，可謂集其

大成，雖一直未能完成，仍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計畫成果自評 
諸家古義以至於劉氏之新疏，互有長短，在清代《左傳》學的發展脈絡

中，均佔有一席之地，功不可沒。這類著作相繼而出，不斷精鍊而後出轉精，

未嘗不是學術累積的延續性成績。這一系列著作，固然在《左傳》解釋史上，

有其貢獻，存古學之功，終不可掩；然而，一意以漢儒補正杜預，糾其謬誤，

也未必公允中肯。首先，單就訓詁而言，杜預可能未超越漢儒範圍，但地理

方面不無拓展，故朱一新曾評論說：「杜注訓詁之學雖疏，地理之學不疏，洪

稚存必欲摭司馬彪、京相璠等之殘文墜簡以相詰難，故用力多而成功少也。」
47。其次，清人逐步建立引述的規範，標榜載明出處，而不掩沒前人之美，這

固然是學術倫理的一大進步，但用以責備晉朝的杜預，也未免過於苛刻。而

且，杜預注解《左傳》，不僅在訓詁、地理上用心，對事件本未的關聯也多有

提示，書法義例方面更有一套解釋，成一家之言。唯其解釋的面向多元而且

能統合一體，故《四庫全書總目》曰：「杜預注左氏，號為精密，雖隋劉炫已

有所規，元趙汸、明邵寶、傅遜、陸粲，國朝顧炎武、惠棟又遞有補正，而

宏綱巨目，終越諸家。」48杜預和清儒的解釋都不能盡善盡美，相形之下，《春

秋經傳集解》之「宏綱巨目」，較之清人古義或新疏之長於輯述、流於細瑣的

札記形式，仍有不可忽視的優點。朱一新認為： 

賈、服注與杜注異者，大義不過數十條，餘皆無關宏旨，李次白輯而

疏解之，是矣。……賈、服與元凱互有得失，而二家注已不全，治左

氏者不得不以元凱為主，近儒多申賈、服而抑杜，此一時風氣使然，

非持平之論。元凱於日月、輿地、氏族、官制之類，分門專治，顧氏

《春秋大事表》似之，其句疏字解之處有違失者，則顧、惠、馬、沈

諸家糾補之；《大事表》深明春秋時勢，尤為切實有用之學。治左氏

者數家，兼取而閒以賈、服舊注匡杜氏之失可也。49 

                                                 
47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臺北：廣文書局，1969 年），卷 3，頁 8 上。 
48 《四庫全書總目》，卷 28，頁 580。 
49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 3，頁 7 下-8 上。 



謂賈、服與杜《注》互有得失，指顧、惠、馬、沈諸家之糾補可取以匡正杜

氏之失，也非無功能經傳，持論較為持平。而且，朱氏也提醒學者，清代除

治「漢學」一脈以外，還有如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之類的《左傳》學著作，

值得注意。切就清代「漢學」典範下的《左傳》學趨勢而言，章炳麟早年入

乎其中，後來則跳脫一味匡杜、糾杜之窠臼，章氏＜漢學論下＞曰： 

清世說左氏必以賈、服為極，賈、服於傳義誠審，及賈氏治《春秋經》，

例本劉子駿，既為杜氏《釋例》所破，質之丘明傳例，賈氏之不合者

亦多矣。……若《春秋》者，語確而事易見，凡例有定，不容支離。

杜氏所得蓋什七，而賈氏財一二耳。……余少時治左氏《春秋》，既

主劉、賈、許、潁以排杜氏，卒之婁施攻伐，杜之守猶完，而為劉、

賈、許、潁者自敗。晚歲《春秋疑義答問》，頗右杜氏，於經義始條

達矣。由是觀之，文有古今，而學無漢晉。清世經說所以未大就者，

以牽於漢學之名，蔑魏晉使不得齒列。50 

章氏從早年「主劉、賈、許、潁以排杜氏」，至晚歲撰《春秋疑義答問》時，

轉而「頗右杜氏」，謂「牽於漢學之名，蔑魏晉使不得齒列」，正是清儒治經

的侷限。江末民初來，像章炳麟這樣，一度寖淫於「漢學」門徑，而後認識

到宗「漢學」以治經也有其侷限的學者逐漸增多，隨著此一新的趨勢形成，

清代盛行一時的「漢學」思潮也就轉而式微。 

誠然，一味責難杜《注》、反駁孔《疏》，有時亦不免矯枉過正，得失互

見。無論如何，杜《注》、孔《疏》長期佔居《左傳》解釋的主流，自有其長

處，唯當清儒察覺其中若干解釋的缺失，又極力想取而代之，徵實考信而援

據古訓成為他們另闢蹊徑的方向。本研究計畫屬於基礎性研究，逐書比較其

異同短長所在，並考察其整體發展趨勢。就前者而言，繼沈玉成《春秋左傳

學史稿》，而更為深入；就後者而言，實梳理出清代《左傳》學的發展綱要，

沈玉成等學者之既有研究，其實並未真正握掌到此一趨勢。掌握清代《左傳》

學發展的綱領，庶能據以衡斷諸家之得失所在，善用其長，而又不限於清代

「漢學」之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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